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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大法律评论》创办的宗旨，是为了丰富上海海事大学和我国海商法、航运法和相关领域法律的学
术研究，为学界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和分享学术成果的平台，促进我校和我国海商法、航运法和相关领
域法律的研究。
上海海事大学的法学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
我国已故海商法泰斗魏文翰、魏文达教授在我校开创了我国海商法的教学与研究。
我校于1979年取得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法学硕士学位授权资格，现有国际法、民商法和经济法等三个
法学硕士点。
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获得了比较丰硕的法学教学和研究成果，尤其是在海商法和航运法领域，
我校教授直接参加了我国《海商法》、《港口法》、《航运法》（起草之中）等的起草，一系列航运
法规、规章的起草和修改，国家重大航运政策的论证与制定，完成了多项重大研究课题，在国内外公
开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和教科书，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目前，我校的法学教学与研究以法理学、民商法、经济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行政
法、诉讼法等为基础，以海商法、航运法及海洋法为重点，学术梯队健全，师资结构合理，学术思想
新颖，学术资料丰富，正在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出版物以《海大法律评论》命名。
“海大”是上海海事大学的简称，在“法律评论”之前冠以“海大”两字，显示出“法律评论”具有
以海商法和航运法为主要内容的我校法律研究和教学“海”的特色，并区别于国内直接以“法律评论
”为名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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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大法律评论》创办的宗旨，是为了丰富上海海事大学和我国海商法、航运法和相关领域法律
的学术研究，为学界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和分享学术成果的平台，促进我校和我国海商法、航运法和相
关领域法律的研究。
     本卷保持学术自主、自律的原则，秉承严谨、开拓、求真、务实的精神，以《鹿特丹规则》专题研
究、海商法和航运法栏目为特色和重点，并设有海事程序法和相关法域栏目，力求反映这些领域中具
有前沿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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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也就是说，承运人应签发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的对象为托运人，而托运人有权对其做出相
应处理，因此，只有在托运人指示承运人将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签发给实际交付货物的发货人，
并将发货人的名称记载在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中的情况下，发货人才能成为单证托运人，而只有
发货人成为单证托运人后才能自主选择来获取可转让或不可转让的运输单证。
2.对货物的控制权控制权只能由控制方行使，而发货人转化为单证托运人后要成为控制方而享有控制
权的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在发货人成为单证托运人后选取让承运人签发可转让运输单证或可转让电
子运输记录的情形下，其在获得可转让运输单证或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后即可成为控制方并享有控制
权；二是在发货人成为单证托运人后未选取让承运人签发可转让运输单证或者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的
情形（不包括签发载明必须交单提货的不可转让运输单证的情形）下，其要成为控制方就需在托运人
订立合同时被指定为控制方或者在订立运输合同后因托运人转让控制权而成为控制权的受转让人。
由上可见，发货人转化为单证托运人后对货物的控制权也是来自《鹿特丹规则》对合同相对性原则的
突破，联系了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合同关系（货物买卖合同和货物运输合同）。
发货人所享有的控制权并不是基于对货物的所有权而产生的，因为发货人，作为货物买卖合同中的卖
方，其所享有的货物所有权是贸易领域中所涉及的权利，而一旦将其名称记载在运输单证中成为单证
托运人后，其就进入了运输领域，其作为单证托运人所享有的控制权直接来源于货物运输合同中的托
运人的授权同意。
（二）发货人成为单证托运人后的义务第一，发货人成为单证托运人后同样要承担将货物交付给运输
合同中的承运人运输的义务。
但该义务的履行要求在发货人不是单证托运人而仅为一般的托运人的代理人时与发货人成为单证托运
人后是不同的，就前者而言，其交付的货物只要符合托运人与其在货物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要求即可，
而就后者而言，其交付的货物除上述之外，还必须严格符合《鹿特丹规则》的标准，因此，在这种情
况下，发货人对货物的运输情况应有了解与考察，以便做好使货物承受预定运输的状态的准备，对货
物进行妥善而谨慎地处理。
若承运人与托运人约定由单证托运人装载、操作、积载或者卸载货物，并且此种约定在合同事项中提
及，单证托运人应当承担由承运人与托运人达成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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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大法律评论2008》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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